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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不断变化，检察机关受理的新类型、
新领域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层出不穷。为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实现依法精准监
督，助推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托互联网终端搭
建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案件专家咨询网，由律师、学者等专家出具咨询意见，为案件办
理提供有益参考。

专家咨询网自 2019年 11月试点运行以来，入库的律师、学者等专家提供了针对
性、专业性很强的咨询意见，为检察办案提供了有益参考和借鉴。近期，最高人民检
察院组织开展了第二期专家咨询网民事咨询优秀专家评选活动，共评选出 80 名优
秀专家，现予刊登名单，以资鼓励。同时，在有关省级检察院推荐的基础上，最高人
民检察院开展典型民事咨询案例评选活动，评选出了一批汇集专家智慧的优秀民事
咨询案件。经过汇总和梳理，现以典型案例的形式分享给大家，供参考借鉴。

案例一：A与 B 公司等
不当得利纠纷申请监督案

案情摘要：
A 向 B 公 司 购 买 商 品 房 一

套，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
同》约定：本合同中的商品房价
款，仅指出卖人因出卖房屋应得
的房屋价款，不包括天然气、闭
路电视开户费等费用；天然气、
闭路电视开户费等费用由买受
人承担。《商品房买卖合同》为 B
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该合同对
包含“天然气、闭路电视开户费
等费用由买受人承担”在内的约
定条款均使用下划线标示。

咨询问题：
B 公司对格式合同条款是否

尽到了提示和说明义务？“天然
气、闭路电视开户费等费用由买
受人承担”约定是否有效？

专家意见：
严道清（湖北忠三律师事务

所）、汪红妖（浙江杭天信律师事
务所）、胡维朗（浙江三港律师事
务所）提供了专家咨询意见，多
数意见认为：

1.关于 B 公司对格式合同条
款是否尽到了提示和说明义务
问题。根据案件纠纷发生地的
相关政策规定，新建商品房配套
的水、电、燃气、通讯、有线电视
等设施的建设安装费用应当包
含在商品房销售价格之中，房地
产开发企业或者相关专业经营
单 位 不 得 再 向 购 房 者 另 行 收
取。本案中，《商品房买卖合同》
约定“天然气、闭路电视开户费
等费用由买受人承担”与地方政
策规定不符，作为格式合同提供
者的 B 公司应当依照合同法第
三十九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
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
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
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
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
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的规
定，对该约定尽到提示和说明义
务。诉讼中，B 公司辩称，《商品
房买卖合同》已对“天然气、闭路
电视开户费等费用由买受人承
担”约定使用下划线的方式进行
了标示，因此其已尽到了提示和
说明义务，该约定对各方当事人
均有约束力。但是，《商品房买
卖合同》为格式合同，合同所载
明的全部条款均是以下划线的
方式进行标示，对“天然气、闭路
电视开户费等费用由买受人承
担”约定以下划线的方式进行提
示 ，并 不 足 以 引 起 A 的 特 别 注
意，因此不足以认定 B 公司已对
格式条款尽到了提示和说明义
务。此时，A 有权根据合同法第
三十九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
定 ，向 法 院 申 请 撤 销 该 格 式 条
款。需要注意的是，A 所享有的
撤销权属于形成权，受一年除斥
期间的约束。因此，A 应及时行
使撤销权，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
的，将导致撤销权的灭失。

2. 关 于“ 天 然 气 、闭 路 电 视
开户费等费用由买受人承担”约
定是否有效问题。如果 A 未主
张行使撤销权，那么其能否依据
合同法第四十条“提供格式条款
一 方 免 除 其 责 任 、加 重 对 方 责
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
款无效”的规定，主张本案《商品
房买卖合同》中“天然气、闭路电
视开户费等费用由买受人承担”
约定无效？我们认为，在适用合
同法第四十条时应注意该条所
规定的“加重对方责任”是以“不
合理”为前提的，因为格式条款
多为加重接受主体责任或者排
除 接 受 主 体 权 利 的 约 定 ，不 以

“不合理”为前提，则格式条款多
属无效条款，将造成合同法第三
十九条规定失去其功能与意义，
这显然与合同法并行规定第三

十九条、第四十条的立法本意不
符。本案中，虽然根据案件纠纷
发生地的相关政策规定，新建商
品房配套的水、电、燃气、通讯、
有线电视等设施的建设安装费
用应当包含在商品房销售价格
之中，但是《商品房买卖合同》中

“天然气、闭路电视开户费等费
用由买受人承担”的约定并非是

“不合理”地加重 A 的责任，理由
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时还约
定了“本合同中的商品房价款，
仅指出卖人因出卖房屋应得的
房屋价款，不包括天然气、闭路
电 视 开 户 费 等 费 用 ”。 也 就 是
说，即使将天然气、闭路电视开
户费等费用纳入购房款中，最终
也是由购房者承担，只要不存在
开发商既将天然气、闭路电视开
户费等费用纳入购房款后又再
以格式条款方式要求业主承担
该费用的情形，就不应认为“不
合理”地加重了格式条款接受主
体的责任，进而判定该格式条款
无效。

编者注：本案系民法典施行
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
案件，应适用合同法及相关司法
解释的规定。对于民法典施行
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
案件，则应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
定。与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
十条相比，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
条、第四百九十七条主要有以下
两点变化：（1）明确了提供格式
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
明义务的法律后果为“致使对方
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
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
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2）明确了认定“免除或者减轻
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
方主要权利”格式条款无效是以

“不合理”为前提的。
（案例提供人：贵州省遵义

市汇川区人民检察院张文）

案例二：甲与乙民间借
贷纠纷申请监督案

案情摘要：
甲将乙起诉至法院，要求法

院判令乙偿还借款本金 150 万元
及利息。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
系其胞弟丙。甲向法院提交了
乙向甲出具的两张金额分别为
50 万元和 100 万元的借条，以及
以甲的胞弟丙的名义向乙名下
公司转款 50 万元和 100 万元的
银行转账凭证。诉讼中，双方达
成调解协议，确定乙向甲偿还借
款本金 150 万元及利息。法院据
此作出了民事调解书。乙不服
该民事调解书，向检察机关申请
监督。

检察机关查明，在法院作出
上述民事调解书后，与上述民事
案件相关的生效刑事判决认定
以下事实：丙是上述民事案件中
借贷的直接经办人，甲并没有实
际参与交易；丙陈述，是其出借
150 万元给乙，乙已经归还了其
中的 50 万元；丙以限制乙人身自
由的方式，强迫乙出具以甲为债
权人、金额分别为 50 万元和 100
万元的两张借条；乙在丙的多次
威胁下，在上述民事案件中与甲
达成了调解协议。

咨询问题：
甲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是

否构成虚假诉讼？如果甲提起
民事诉讼的行为构成虚假诉讼，
检察机关能否根据民事诉讼法
有 关“ 民 事 调 解 书 损 害 国 家 利
益、社会公共利益”规定对本案
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专家意见：
顾文斌（东华理工大学）、张

培（广西沵达律师事务所）、单润
泽（经世律师事务所）提供了专
家咨询意见，多数意见认为：

1. 关 于 甲 提 起 民 事 诉 讼 的

行 为 是 否 构 成 虚 假 诉 讼 问 题 。
在一般情况下，民事诉讼原告隐
瞒了被告已经清偿部分债务的
情形不属于典型的虚假诉讼行
为，因为原、被告之间毕竟还存
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与虚假
诉讼中的“虚构民事法律关系”
特征不完全相符。但本案中甲
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构成虚假
诉讼，主要理由是：根据生效刑
事判决所确定的事实，丙才是上
述民事案件借贷的直接经办人，
甲并没有实际参与交易，乙是在
丙的强迫之下才向甲出具两张
借条，且甲在民事诉讼中向法院
提交的两张银行转账凭证亦与
甲无关，因此甲与乙之间并不存
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甲提起
民事诉讼的行为符合虚假诉讼
中的“捏造事实”“虚构民事法律
关系”特征，已构成虚假诉讼。

2. 关 于 检 察 机 关 能 否 根 据
民事诉讼法有关“民事调解书损
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规
定对本案提出再审检察建议问
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检察机关发现同级人民法院民
事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
共利益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
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提请上
级检察院抗诉。最高人民检察
院第十四批指导性案例武汉乙
投资公司等骗取调解书虚假诉
讼监督案（检例第 53 号）指出 ：

“伪造证据、虚构事实提起诉讼，
骗取人民法院调解书，妨害司法
秩序、损害司法权威，不仅可能
损害他人合法权益，而且损害国
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构成虚假
诉讼。对于此类虚假民事调解，
检察机关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
的相关规定提出抗诉。”最高人
民检察院第二十三批指导性案
例李卫俊等“套路贷”虚假诉讼
案（检例第 87 号）亦指出：“检察
机关办理涉及‘套路贷’案件时，
应当查清是否存在通过虚假诉
讼 行 为 实 现 非 法 利 益 的 情 形 。
对虚假诉讼中涉及的民事判决、
裁定、调解协议书等，应当依法
开展监督。”据此，检察机关对本
案中法院作出的虚假民事调解
书，可以“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
共利益”为由，依法向同级人民
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编者注：检察机关办理本案
时，各方对检察机关能否对虚假
民事调解书依法提出抗诉或者
再审检察建议，存在不同认识。
为加大对虚假诉讼违法犯罪行
为的惩治力度，2021 年 3 月 4 日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
治工作的意见》，该意见第十八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已经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
解书系民事诉讼当事人通过虚
假诉讼获得的，应当依照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
款等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
定，向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
议或者抗诉。”2021 年 8 月 1 日起
施行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
督规则》第七十五条亦规定：“人
民检察院发现民事调解书损害
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依
法向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
议或者抗诉。人民检察院对当
事人通过虚假诉讼获得的民事
调 解 书 应 当 依 照 前 款 规 定 监
督。”

（案例提供人：贵州省余庆
县人民检察院陈朝伟、陈晓洪）

案例三：张某与 A公司
返还原物纠纷申请监督案

案情摘要：
2008 年 12 月，包括张某在内

的众多业主向 A 公司购买了商
铺，并在购买后将商铺返租给 A

公司。2015 年租赁合同到期后，
部分商铺业主不同意再继续返
租 ，决 定 自 行 出 租 。 2017 年 元
旦，“业主代表”高某、郭某、赵某
等 人 自 发 组 织 召 开 了“ 业 主 大
会”，同意由 A 公司继续经营管
理，大部分业主分别与 A 公司签
订了返租合同。张某因对租金
不满意，没有同 A 公司签订租赁
协议。2017 年 7 月，A 公司擅自
将张某的商铺出租给刘某。张
某不认可 A 公司的租赁协议，要
求返还商铺，由自己出租。

咨询问题：
本案涉及到分割式产权商

铺的整体性，当事人行使个人权
利是否会影响整体利益？

专家意见：
柴小雪（上海利歌律师事务

所）、陈水湖（福建懿茂律师事务
所）、陈辉宇【国浩律师（上海）事
务所】提供专家咨询意见，多数
意见认为：

分割式产权商铺是由开发
商因自己缺乏资金运营管理，将
建筑物分割为独立部分分别销
售给业主，业主购买后再返租给
开发商统一运营管理，业主定期
定 额 获 取 回 报 的 商 业 经 营 模
式。这种商铺实际上并没有明
确的四至边界，无法强行进行区
分权利范围，即便法院判决返还
商铺，实践中也无法执行。在这
过程中确实存在损害小业主利
益的问题，但法院不能单纯从物
权的角度处理，否则会造成执行
中要为此分割砌墙的难题，还会
影响商场的整体运营。在无明
确法律条文对分割式产权商铺
进行规定的情形下，这一问题是
对多数利益与少数利益的衡平
保护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
益的解释限度问题。根据利益
平衡和诚实信用原则，分割式产
权商铺所有权的行使必须受到
一定程度的限制，否则会影响商
场的整体运营，即暂不支持其返
还涉案商铺的诉讼请求，但应支
持其应得收益。这也是司法实
践中的多数观点：应坚持多数利
益保护和物权效用最大化相结
合，对少数利益代表的商铺物权
进行特殊限制。

编者注：分割式产权商铺
的所有权归业主所有，经营管
理权由开发商或经营公司统一
负责。考虑到这种商业模式本
身具有整体性的特点，业主所
有权的行使将受到一定程度的
限制。开发商或经营公司可以
基于合同授权进行统一经营管
理 。 如 有 明 确 合 同 条 款 约 定 ，
商铺的所有权人在行使权利的

同时还应当遵循合同有关条款
的约定。

（案例提供人：河北省人民
检察院雄安新区分院武新雷）

案例四：王某与陈某
1、陈某 2民间借贷纠纷申
请监督案

案情摘要：
2013 年 1 月至 4 月，王某向

陈 某 出 具 4 张 借 条 ， 金 额 共 计
2150 万 元 。 2013 年 8 月 ， 陈 某
死亡。陈某 1、陈某 2 分别系被
继承人陈某的妻子、儿子。陈
某与王某之间的银行转账记录
显示，陈某转账至王某银行账
户的金额为 2044 万元，王某转
账至陈某银行账户的款项金额
为 3090 万元。陈某 1、陈某 2 依
据上述 4 张借条起诉至法院，要
求王某偿还借款。诉讼中，王
某 本 人 对 借 条 的 陈 述 共 两 次 ：
第 一 次 陈 述 ： 借 条 是 真 实 的 ，
2150 万元是经过结算的；第二
次陈述：为了保住自己的资产
不让债务人查封，所以写了借
条放在陈某这里，陈某说会帮
她。其实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
系。法院认定王某与陈某之间
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判决王某
偿还该借款。王某不服法院判
决 ， 向 检 察 机 关 申 请 监 督 称 ，
其与陈某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民
间借贷关系。

咨询问题：
王某与陈某之间是否存在

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
专家意见：
刘海英 （云南刘胡乐律师

事务所）、尚连杰 （南京大学法
学院）、谢素光 （广东尚律律师
事务所） 提供专家咨询意见，
多数意见认为：

法院认定王某与陈某之间
存 在 民 间 借 贷 关 系 并 无 不 妥 ，
主要理由是：首先，王某第一
次陈述承认其与陈某之间存在
案涉 4 张借条所载的民间借贷关
系 ， 并 认 可 已 经 归 还 了 700 万
元 。 后 王 某 提 出 了 反 悔 意 见 ，
但其并未提供足以推翻上述事
实的相反证据。其次，陈某与
王某之间存在长期的合作关系
和通过第三方转账的习惯，短
期的银行转账数据不能完全证
明 案 件 事 实 。 因 陈 某 已 经 去
世，其与王某之间的款项往来
情 况 ， 客 观 上 无 法 完 全 查 清 。
本案并不能完全以陈某和王某
个人之间的款项往来情况作为
认定案涉民间借贷关系是否存

在 的 依 据 。 最 后 ， 陈 某 去 世
后 ， 王 某 仍 向 陈 某 2 账 户 打 款
400 万元。根据陈某 2 提交的证
据，结合王某及其诉讼代理人
的历次陈述，该 400 万元应认定
为王某向陈某 2 归还欠陈某生前
的借款。

编者注：根 据 2020 年 8 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
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 第十九条的规定，人民法
院对于真实借贷关系的存在与
否，需要根据交付凭证、支付
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
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
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
进行综合判断。

（案例提供人：江西省人民
检察院谢玉美）

案例五：黄某与某房
地产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
纠纷申请监督案

案情摘要：
2015 年 12 月 11 日，黄某和

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
一 份 《商 品 房 买 卖 合 同》， 约
定：黄某向某房地产公司购买
商品房一套，总价款为 119.833
万元。《商品房买卖合同》 附件
五补充约定：某房地产公司应
自该商品房实际交付之日起 365
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某房
地产公司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
记机关备案，在此期限内完成
前述义务的，即视为某房地产
公司履行了办证过程中应尽的
义务，且某房地产公司无需承
担违约责任；若某房地产公司
自该商品房实际交付之日起超
过 365 日仍未能报权属登记资料
至产权登记机关备案，则某房
地产公司应按已收房款的万分
之五支付违约金并继续履行合
同 约 定 之 义 务 。 合 同 签 订 后 ，
黄某已付清案涉房屋的全额房
款。2019 年 1 月 3 日，黄某起诉
至法院，请求判令某房地产公
司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支付逾
期办证违约金 158078 元。2019
年 4 月 11 日，某房地产公司将
符合备案的资料交予登记机关。

咨询问题：
逾期办证违约金条款是否

属于无效格式条款？依照违约
金条款判定开发商承担违约责
任是否合理？

专家意见：
杜佳 （广西创想律师事务

所）、董武斌 （甘肃诚域律师事
务所）、周巧龙 （安徽华冶律师
事务所） 提供了专家咨询意

见，多数意见认为：
1. 关 于 逾 期 办 证 违 约 金 条

款 是 否 属 于 无 效 格 式 条 款 问
题。黄某与开发商签订的 《商
品房买卖合同》 是双方真实意
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
的 禁 止 性 规 定 ， 没 有 损 害 国
家 、 集 体 或 第 三 人 的 合 法 权
益，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
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
义务。《商品房买卖合同》 是根
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统一文本制
作，但相关条款具体内容需要
双方协商一致，也是可以修改
变更的，并非是一方未与对方
协商而重复使用不能更改的格
式合同。故不属于无效的格式
合同。

2. 关 于 依 照 违 约 金 条 款 判
定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是否合
理问题。（1）案涉合同约定的逾
期办证违约金以房价款的万分
之五固定封顶，按买受人已付购
房 款 119.833 万 元 计 算 ，出 卖 人
仅需支付违约金 599.17 元，明显
过低，不利于维护业主的合法权
利，无法起到督促某房地产公
司积极履行协助办证义务的作
用。黄某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一
百一十四条规定，以违约金低
于造成的损失为由，向法院请
求予以增加。（2）商品房除了居
住 的 功 能 ，同 时 具 备 商 品 的 属
性，即具有投资的功能，以常理
推断，逾期办证会导致交易机会
的损失、案涉房屋的交易自由会
受到限制，同时也会导致资金成
本的损失。本案中，《商品房买卖
合同》约定，开发商备案登记超
365 日时应支付万分之五的违约
金。虽然黄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
其遭受损失的数额，但法院可以
结合某房地产公司违约性质和
程度、合同的履行情况等因素，
综合认定逾期办证违约金。

编者注：违约金兼具补偿性
和惩罚性，旨在督促当事人信守
承诺，履行合同义务，维护交易
稳定。实践中，很多开发商利用
格式合同将逾期办证违约金约
定的很低甚至不约定违约金，不
利于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无法
起到督促房地产开发公司积极
履行协助办证义务的作用。为
保证合同的有效履行，保护相对
弱势的购房人合法权益，《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
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专门规定了酌定违约
金考量的因素与标准。

（案例提供人：广东省东莞
市第三市区人民检察院祝叶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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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马慧娟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张庆华 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
周学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之松 北京市泽天律师事务所

●天津
王 戬 北京中闻（天津）律师事务所

●河北
马红哲 河北世纪联合律师事务所
陈肖言 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

●吉林
胡晓静 上海锦天城（长春）律师事务所
吴明宇 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

务所
陈 朝 吉林国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
陈辉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詹德强 上海天尚律师事务所
金冰一 上海润一律师事务所
施 扬 上海市恒业律师事务所
齐广义 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
刘 皓 上海双创律师事务所
朱 峰 北京市浩天信和（上海）律师

事务所
孙 林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周艳军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上海汉

盛律师事务所
陆国飞 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

务所
刘 峰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江苏
王新林 江苏金平川律师事务所
张 鹏 苏州大学
熊 伟 江苏琼宇仁方律师事务所
尚连杰 南京大学
张海燕 江苏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
黄 伟 江苏苏旭律师事务所
杨佳文 江苏乐天律师事务所

●浙江
沈文文 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
汪红妖 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

●安徽
詹 涛 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
陈宏光 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

●福建
刘 娟 福建远大律师事务所

●山东
邱莹莹 山东环周律师事务所
殷启峰 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
李岫岩 山东居高律师事务所
孟凡鹏 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
高金军 山东众成清泰（青岛）律师事务所
冯天宏 山东普新律师事务所
段 超 山东众成清泰（青岛）律师事务所

●河南
马书龙 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
寇 华 北京康德（郑州）律师事务所

●湖北
邓 君 湖北中礼和律师事务所
文 杰 华中师范大学
李 晏 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

●湖南
李 理 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
潘传平 湖南人和律师事务所
钟志强 湖南崇民律师事务所

●广东
胡 东 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
钟君安 广东日升律师事务所
杜玉明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彭 丹 上海市建纬（深圳）律师事务所
余祖舜 广东瀛尊律师事务所
石干章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张 旭 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
陈 骞 广东百勤律师事务所

朱 斌 广东越众律师事务所
陈 涛 广东德万律师事务所
赵以敏 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
叶 纬 广东宜方律师事务所
穆银丽 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
张 华 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

●广西
唐劲松 广西佑成律师事务所
张 培 广西沵达律师事务所
曾华山 广西国锐律师事务所

●海南
刘道俊 广东华商（三亚）律师事务所、华商
萧一峰 （海口）联营律师事务所

●重庆
赵 吟 西南政法大学
王 洪 西南政法大学
覃劲杰 重庆劲源律师事务所
曹兴权 西南政法大学

●四川
周永孟 四川永茂律师事务所

●贵州
蒋国军 贵州秉尚律师事务所

●云南
濮鹤周 云南弘石律师事务所

●陕西
周永伟 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王胜兵 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
张西安 西北政法大学

●甘肃
史于稚 甘肃合睿律师事务所

●宁夏
关立宇 上海市海华永泰（银川）律师事务所
郭昌亮 北京市盈科（银川）律师事务所
崔 岩 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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